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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冶炼厂“12.31”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17 年 12 月 31日 22 时 05分，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保安部消防大队调度室接到报警：“镍冶炼

厂镍电解三车间萃取厂房发生火灾，请求派员处置”。接警后，

值勤二中队 22人分乘 9辆消防车、救援车于 22时 12 分到达

火灾现场。同时，大队指挥员火速赶赴现场，组织进行灭火救

援工作，根据火势和火场实际情况，迅速制定灭火方案，调集

增援力量,实施灭火指挥。经过消防指战员的全力奋战，火势

蔓延势头于 2018年 1月 1日凌晨 3点得到有效控制；7时许，

火势被压制；上午 11 时，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为全面做好

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

〔2017〕87 号）要求，公司于当日 15 时召开镍冶炼厂“12.31”

火灾事故专题会议，决定由保安部牵头，安全运行管控中心、

镍冶炼厂配合，成立“12.31”火灾事故调查组（金昌市政府

调查组及集团公司调查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1），通过现场勘查、

现场走访、调查取证，专家会诊，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镍电解三车间基本概况 

镍电解三车间（以下简称三车间）位于甘肃省金昌市金川

区公司选冶化厂区 4 号门岗西南方向 200m处，为公司最终产

品电镍生产车间之一。车间目前拥有两种电镍生产工艺：浸出

—萃取—电积镍工艺和硫化镍可溶阳极电解工艺，产能均为

25Kt/a 电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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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间厂房分为浸萃和电解两个区域，其中浸萃厂房为

153×72×24m 的轻钢结构厂房，厂房于 2004 年 7月开始建设

施工，2006 年 8月底建成交工。厂房内主要设备有球磨机、

加压釜、加压泵、离心萃取器及溶液贮槽等。本次过火区域主

要在浸萃厂房内的萃取部分，主要设备有φ550 离心萃取器、

多级泵、皂化槽及澄清槽等，面积约 700m
2
左右，萃取工序主

要溶液介质为硫酸镍溶液和萃取剂。 

三车间共有职工 401 人，分为浸出、萃取、综合、电调、

电积、电解 6个生产班组及车间办公室。其中浸萃厂房主要作

业班组为浸出班和萃取班，作业班制为四班三倒。 

2017 年 12 月 31日夜班作业人员情况：浸出班当班人员

12 人，萃取班当班人员 12人，中控人员 1 人，取样人员 1人，

车间值班人员 1人，加班技术人员 1 人，电解厂房循环班作业

人员 8人，总计 36 人。 

（二）三车间消防安全管理现状 

1.三车间成立了消防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编制有 13 项配

套的车间级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有《镍电解三车间消防安

全管理档案》，设置有应急救援器材库（消防器材、设施配置

及应急救援器材配备情况详见附件 2）。 

2.建筑防火：车间各类建筑物及设施防雷防静电设施检测

于 2017年 8 月检测完毕，检测结果完好合格。 

3.三车间于 2016年更换了萃取作业区现场部分老化电气

线路，防火重点部位电气线路敷设采取穿管措施。 

二、火灾经过及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 31日 15 时许，三车间萃取岗位人员杨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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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车间中控室电话：“为提高电解液中镍离子含量，要求开启

一组离心机”。接到指令后，杨海鹏即开启了处于待命状态的

第三系列离心机组（4台），在机组开启后,设备运转正常。 

当日 22时 02分 50秒,第三系列第二台运转离心机筒体底

部突然窜出火苗,22 时 03 分 15 秒现场操作人员吕龙、杨忠旭

发现火情，立即进行灭火和呼喊，随即相邻岗位人员孙英斌和

班长任文军等人赶到现场，用灭火器进行扑救。22 时 05 分 08

秒表面火势被扑灭,22时 05 分 25 秒突然发生爆燃,火势随即

失控,现场人员在初期火灾扑救失败的情况下，迅速组织撤离。 

22 时 12 分，接到报警的消防大队消防战斗员赶到现场，

萃取区域已全面燃烧,指挥员根据火场侦察情况和反馈信息，

为防止火势快速向南侧电解区蔓延，迅速在着火区域西南角建

立了灭火阵地，组织用干粉消防炮对火势进行阻击，同时组织

第二批救援力量，要求下一班次消防战斗员立即归队并携带装

备器材赶赴现场。通过用喷射泡沫对火势进行覆盖，成功阻止

火势向南侧电解区蔓延，确保电解和浸出生产系统的安全，灭

火过程中，大队救援人员从厂房中引导疏散 1人，用梯子从平

房顶救出 1人。随后，金昌市消防支队增援力量到达现场，两

支队伍配合对火势展开扑救，火势于 2018 年 1月 1 日凌晨 3

点得到有效控制，上午 11时，现场明火彻底扑灭。 

经统计确认，本次火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779万元（折旧

后数据），灭火战斗中没有人员伤亡，属于一般火灾事故。（火

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及火灾损失评估结论书见附件 3） 

三、火灾调查情况说明 

（一）火灾现场勘查情况（现场勘查照片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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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现场位于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冶化厂区 4 号门

岗西南方向 200m处的镍冶炼厂镍电解三车间萃取厂房，厂房

为轻钢结构，内夹层为不燃材料填充，厂房东西走向，长 153m、

宽 72m，东侧与镍盐公司原料分厂相邻，南侧二层有一条长 53m、

宽 20m、走道净宽 2.5m，两侧分布办公室的走廊与车间电调厂

房连接，西侧为绿化带和厂区管桥架，北侧为厂区道路和绿化

带，厂房西北侧钢结构厂房塌陷，萃取厂房内全面过火，由轻

到重向北过度，其中过火最轻的为东侧，二楼平台造化区域顶

部塌陷，一、二楼分隔的玻璃钢格栅网烧毁塌落，在离心机区

域下方有 3具 8公斤干粉灭火器。 

烧毁最严重的位于皂化槽区域，在厂房西侧由南至北依次

排列 1～9系列离心机组，每一系列有 4台电机组成。经调取

现场视频资料，最初起火部位位于 3 系列第二组离心机，事后，

组织专家对第二组离心机进行拆解，离心萃取器筒体上部及出

液管有过火痕迹，转毂个别叶片及底部有过火痕迹，转毂轴从

机封静环处不均匀磨损，部分弧段磨损较深。转毂轴下部约

15㎝处有三道磨损沟槽，其中一道为 5㎝长、1㎝宽、0.4～

0.5㎝深，其余两道沟槽为 4.5㎝长、0.3㎝宽、0.2～0.3㎝

深。转轴机封及密封圈烧毁，呈碳化物，多处破裂。 

（二）萃取介质 

三车间萃取介质为硫酸镍混合溶液和有机相，其中有机相

主要成分为 260号溶剂煤油和 APT6500萃取剂。 

260 号溶剂煤油：闪点≥70℃，沸点 190-200℃，爆炸极

限 1.4%～7.6%，空气中最高允许深度 2ppm。其蒸气比空气重，

能在较低处扩散到很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起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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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6500 萃取剂：闪点>108℃，属于丙类液体。 

由于萃取液具有挥发性，离心机筒体上半部为密闭空间，

虽然加装排气管，但混合气体比重大于空气，密闭空间积存易

燃易爆气体浓度极易达到爆炸极限。 

通过查看提取的监控视频，火灾现场 22时 02 分 50 秒前

状态正常，厂房内被监控部位没有异常反应，现场人员按规定

时间、程序在周边观察巡视，没有安排动火、检修作业，电气

设备也无打火现象，配电设备也无跳闸现象。22时 02 分 50

秒，第三系第二台离心机筒体底部突然火光喷出，发生爆燃现

象，22 时 05分 25 秒，被现场人员扑灭的火势再次复燃，状

态与前次相同，属于易燃可燃气体发生高温打火，现场温度超

过易燃（可燃）气体闪点而引起的爆燃反应。 

（三）离心萃取器 

三车间使用的离心机筒体高度为 120cm，离心机以防爆电

机为动力，上、下各安装了轴承，带动叶轮作业，含液深度为

80cm，上半部有 40cm的空间。内部液体为 260号溶剂煤油与

APT6500萃取剂的混合液，比例为 9:1,正常生产状态下混合液

温度为 45～50℃。 

为防止运行中残渣与粘稠油质附着到转毂，导致轴偏心，

引发轴承“抱死”或轴承珠架破碎故障，轴承更换时间为 3～

6 个月。第三系列机组第二台离心机 2017 年 12月 21 日因底

部密封圈损坏导致漏液报修，22日维修人员根据下达的保修

单，对底部密封圈和下轴承进行了更换。12月 31 日 15 时许，

该机组重新启动，现场操作人员杨海鹏确认离心机当时运转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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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月 1 日，公司火灾事故调查组与市政府火灾事

故调查组一道，对建设公司拆除清理出来第三系列第二台离心

机及周围几个相邻过火离心机进行了分解，组织人员对离心机

起火部位进行了现场勘查，勘查情况如下： 

1.离心萃取器筒体上部及出液管有过火痕迹； 

2.转毂个别叶片及底部有过火痕迹； 

3.转毂转轴下部有蓝色淬火痕迹，在约 15㎝（安装机封

静环）处有三道磨损沟槽，其中一道为 5㎝长、1㎝宽、0.4～

0.5㎝深，其余两道沟槽为 4.5㎝长、0.3㎝宽、0.2～0.3㎝

深（钢体产生温度必须达到 800℃才能出现蓝色淬火痕迹）； 

4.转轴机封及密封圈烧毁，呈碳化状，多处破裂； 

5.其它离心机外体有过火痕迹，内部无明显的过火痕迹，

轴体表面平滑，未见异常现象。 

从 1、2现象判定转毂内部着火，且转毂内部积液分布不

均，出现转毂内部烧损程度不一，个别叶片烧损；从 3、4现

象判定转毂内部液体很少甚至空腔，离心机萃取器低负荷空转，

转轴先后损坏了密封圈和机封，最终机封静环（碳化硅材质）

发生摩擦，产生高温、火花，引发明火并最终导致火灾。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由于萃取工序第三系列第二台离心萃取器在生产过程中

出现的第三相在转毂内结渣，导致转毂动平衡失效，轴体出现

偏转，轴体局部与机封静环上、下部位发生摩擦并产生高温，

260
#
溶剂油在高温作用下加速分解反应，产生的有机挥发性气

体瞬间积聚，达到闪点（70℃），引发爆燃，导致火灾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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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二）间接原因 

1.岗位人员对现场设备设施检查确认不到位，只进行了目

视巡视，未严格按要求使用测温枪对设备转动部位进行测温检

查，未及时发现离心萃取机火灾隐患，是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之一； 

2.生产过程中，轴体偏转，导致密封圈破坏，致使有机溶

液泄漏，岗位运行人员未及时发现，对生产运行状况管控不到

位，是事故发生的又一主要原因； 

3.层级人员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对离心萃取机运行存在

的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采取的管控措施不完善，设备本质化、

生产运行管理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五、责任认定 

1.萃取岗位主操作手杨忠旭，现场巡检不到位，未及时发

现有机溶液泄漏并采取有效处置措施，错失防止事故发生的时

机，对本次火灾事故负主要操作责任； 

2.萃取岗位操作人员吕龙，岗位职责履行不到位，未及时

发现有机溶液泄漏和离心萃取机筒体温度过高现象，错失防止

事故发生的时机，对本次火灾事故负次要操作责任； 

3.当班班长任文军，班中巡检、生产组织制度落实不到位，

对本次火灾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 

4.当班调度吕钦，生产日常管控不到位，对当班生产运行

管理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次要管理责任； 

5.镍电解三车间设备管理员滕波，未对离心萃取器运行状

况建立有效的检查方法，对三车间离心萃取机设备点检、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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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 

6.镍电解三车间设备副主任丁丰荣，对车间设备管理制度

落实管理不到位，对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及时有

效解决，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 

7.镍电解三车间生产副主任李瑞基，对车间生产运行制度

落实管理不到位，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及时有效解决，

对本次事故负次要管理责任； 

8.镍电解三车间原主任雷军鹏（已于 2017 年 12月 28 日

离职），任职期间对各级制度落实管理不到位，履行安全生产

职责、一岗双责不足，对车间职能人员履职尽责情况管理不到

位，对本次事故负次要管理责任； 

9.镍电解三车间党支部书记王兴全，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一岗双责不足，对车间职能人员履职尽责情况监管不到位，对

本次事故负次要管理责任； 

10.镍冶炼厂装备能源室科长王志义，分管该厂设备管理

业务，对全厂设备设施使用保养等制度落实情况以及设备设施

的巡查点检等工作管理不到位，对设备运行管理存在的问题及

漏洞排查不严，对本次火灾事故负次要管理责任； 

11.镍冶炼厂原副厂长吴琼（已于 2017年 12月 23日调离），

任职期间分管全厂设备管理工作，对全厂设备设施使用保养等

制度落实情况把关不严，对设备设施的巡查点检等管理工作监

管不到位，设备设施风险隐患辨识工作组织不力，对本次火灾

事故负直接领导责任； 

12.镍冶炼厂副厂长周通，分管全厂安全管理工作，为该

厂消防安全直接责任人，对全厂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双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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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情况掌握不够，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工作落实情况监管不

严，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直接领导责任； 

13.镍冶炼厂原党委书记李宝平（已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调离），任职期间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一岗双责不足，对本

次火灾事故负全面领导责任； 

14.镍冶炼厂原厂长刘克（已于 2018 年 5 月 8 日调离），

任职期间为该厂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全厂消防安全

工作，对本次火灾事故负全面领导责任。 

六、处理建议 

1.本次火灾为一般火灾事故。依据《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规定，对责任单位镍冶炼厂予以综合

治理考核 10 分处罚。 

2.依据《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有关

规定，建议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镍冶炼厂原副厂长吴琼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厂长周通给予行政警

告处分，对负有全面领导责任的原党委书记李宝平给予行政警

告处分，对负有全面领导责任的原厂长刘克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3.依据《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有关

规定，责成镍冶炼厂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并上报集团公司。 

七、防范措施 

1.镍冶炼厂、三车间要完善离心萃取机点检、生产运行办

法，严格监督执行，有效防范类似事故； 

2.重点防火单位要完善监控设施，做到数据准确和生产部

位全覆盖，强化监督管理，及时升级现有监控设备，充分发挥

监控设备的现场监控功能，为重点防火部位现场监控以及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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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奠定基础。 

3.公司各单位要按要求定期对消防设施、设备、器材、物

资进行检测、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4.公司现有萃取工艺系统等重点防火单位对照国家消防

法律法规进行对照检查，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彻底消除火灾隐

患，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5.公司各单位要建立消防“三同时”台账，梳理存在问题

并及时整改，对新、改、扩项目建设中必须做到“三同时”，

规避公司及各单位消防管理风险。 

 

 

附件：1.“12.31”火灾事故金昌市政府调查组及集团公 

司调查组成员名单 

2.镍电解三车间消防器材、设施配置及应急救援器  

材配备情况 

3.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及火灾损失评估 

结论书（首页与结论页） 

4.现场勘查照片（略）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镍冶炼厂“12.31”火灾事故调查组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11 

 

附件 1 

“12.31”火灾事故金昌市政府调查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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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火灾事故集团公司调查组 

成员名单 

组  长：姜  锋  保安部总经理 

副组长：马廷泽  保安部副总经理 

刘  晨  安全运行管控中心副总经理 

周  通  镍冶炼厂副厂长 

成  员：李宏刚  保安部消防大队原大队长 

张  镇  保安部消防大队副队长 

高创洲  安全运行管控中心室经理 

张福海  安全运行管控中心室经理 

王方初  安全运行管控中心高工 

王玉沛  镍冶炼厂安全室经理 

毛  坤  保安部消防大队 

童  斌  保安部消防大队 

赵  杰  保安部消防大队 

李立庆  保安部消防大队 

王荣博  保安部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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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镍电解三车间消防器材、设施配置及 

应急救援器材配备情况 

一、消防器材、设施配置情况： 

（1）浸萃厂房配置推车式 35kg干粉灭火器 6具，手提式

8kg 灭火器 152具； 

（2）电解厂房配置推车式 35kg干粉灭火器 1具、手提式

8kg 灭火器 80 具和 4kg灭火器 9具； 

（3）变配电室器配置有 8kg 粉灭火器 24具； 

（4）电解厂房外围有室外消火栓 5 处； 

（5）综合办公楼配有室内消火栓 10 处； 

（6）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对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各 1 次； 

（7）萃取、除油岗位等重点防火部位安装消防安全警示

标志牌 65块。 

二、应急救援器材配备：应急库配备有 4 套自给正压式空

气呼吸器及部分手动小工具、各班组配置有医疗救助箱等应急

救援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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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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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损失评估结论书（首页及结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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